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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欧盟知识产权局颠覆性技术知识产权侵权和执法观察文件

２０２０年９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侵权和执法技

术观察讨论文件，旨在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３Ｄ打印、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增强

现实、区块链和机器人等六项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技术在未来对

知识产权侵权、保护和执法的影响。

报告指出，要了解一项新技术的影响，重要的不仅是了解技术本身，还包括该

技术有关的市场状况、社会意义和相关的法律问题。此外还应考虑到，所有新兴和

颠覆性技术既可能以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方式使用，也可能被用作侵犯知识产权的

工具。

报告就以下问题开展了讨论：技术的关键特征；确定基本信息资源；技术对社

会、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案例；面临的知识产权威胁和挑战；调查

和执法机会。报告汇总专家意见后，提出了１０个重要观点。

（１）六项技术发展迅速，但尚未充分发挥潜能。

（２）所有技术将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对劳动力、经济和世界贸易产生重大

影响。

（３）对技术应用的预测范围从显著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例如质量更高的产品和

服务）到重大威胁和反乌托邦愿景（例如与失业或大规模监视有关）。

（４）所有技术的一个关键特点是过程自动化的潜力，包括货物生产、政府和商

业活动的建立和管理。

（５）所有技术都存在关于技术本身创新的可保护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系统产

生的创新的可保护性，或３Ｄ打印基础文件的可保护性。

（６）某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可以使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

效，并提供更高质量的注册和文档系统。

（７）所有这些技术都可以被知识产权侵权者应用，使假冒产品的生产、销售和

分销更加有效（例如，使用机器人进行更廉价的生产，使用本地３Ｄ打印设备进行生

产，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呈现更具吸引力的产品等）或以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式使

用技术（例如，商标所有者无法在基于区块链的替代域名系统中行使其权利，以及

增强现实应用程序中的著作权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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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大多数技术（３Ｄ打印技术可能除外）可作为知识产权执法的工具（例如，

保护供应链完整性、更轻松地个性化产品和识别假冒产品、改进执法部门的调查使

海关风险分析更加有效、或提高通知和没收程序的有效性）。

（９）这些技术共有的特点是，由于技术的复杂性、生成的大量数据以及信息的

高可靠性，为法律制度中的证据搜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１０）总体观察：所有技术都已证明它们是影响企业、经济、政府管理和人类日

常生活的新兴且颠覆性的重要技术，并已证明其对知识产权构成潜在的挑战和

机遇。

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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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ＥＰＯＩＥＡ研究：电池创新在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和国际能源署（ＩＥＡ）的一项联合研究报

告显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８年间，全球电池和其他蓄电技术的专利活动以年均１４％的

速度增长，是所有技术领域平均增速的４倍。

提高电力储存能力对发展清洁能源技术而言具有关键作用。开发出更好、更

便宜的电力储存装置是未来的一项重要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设想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要实现全球气候和可持续能源目标，到 ２０４０

年，全球将需要近１００００千兆瓦时的电池和其他形式的电力储存装置，将是目前市

场规模的５０倍。

　　１．电力储存创新发展迅速

报告以国际专利族（ＩＰＦ）为衡量标准，介绍了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间电力储存创

新的主要趋势。每个专利族都代表了一项已在全球两个或两个以上专利局提交了

２ 知识产权动态



专利申请的高价值发明。由于专利申请是在产品上市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提交

的，因此通常被视为未来技术趋势的早期指标。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各地的企业在电力储存领域已提交了超过６５万项专利

族。专利族每年的数量急剧增加，从２００５年的约１５００项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０００多

项。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电力储存领域专利族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４％，远远超过同期所

有技术领域专利族的年平均增长率（３．５％）。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间，电力储存专利中约９０％涉及电池发明专利，远远超过了

电力（９％）、热能（５％）和机械（３％）这三种电力储存解决方案。电池技术是近年

来唯一保持强劲增长趋势的领域，２０１８年专利申请量再创新高，凸显了其在电力储

存创新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报告还表明，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在便携式电子产品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

位的锂离子技术推动了电池创新的发展。２０１８年，锂离子电池的发明占电池相关

专利活动的４５％，而基于其他化学成分的电池相关专利活动仅占７％。

２０１１年，电动汽车已超越电子产品，成为锂离子电池相关发明的最大增长动

力。电动汽车电池组的改进对固定设备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其中包括电网

管理。

报告还显示，在过去十年中，电池制造以及与电池相关的工程技术开发领域的

专利活动增长了３倍。２０１８年，这两个领域合计占电池相关专利活动的４７％，清楚

地表明了该行业的成熟以及发展高效批量生产的重要性。

此外，包括超级电容器和氧化还原液流电池在内的其他储存技术也在迅速崛

起，有望解决锂离子电池的某些弱点。

　　２．亚洲企业处于领先地位

报告显示，亚洲企业在全球电池技术竞争中遥遥领先，日本和韩国企业处于领

先地位。在全球与电池有关的前１０位专利申请人中，亚洲企业占据９席。在前２５

位申请人中亚洲企业占了２／３，其次是欧洲的６家企业和美国的２家企业。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１８年间，前５名申请人（三星、松下、ＬＧ、丰田和博世）共产生了１／４以上的

专利。

虽然电池技术的创新仍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公司，但在美国和欧洲，小型

公司、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美国，中小企业递交的电池技术

相关专利族占总量的３４４％，大学／研究机构占１３．８％。在欧洲，这一数据分别为

３知识产权动态



１５９％和１２７％，日本则是３４％和３５％，以及韩国为４６％和９０％。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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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政策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了题为“人工智能和知识产

权政策公众观点”的报告。该报告全面审视了利益相关者对人工智能（ＡＩ）在知识

产权领域的影响，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政策，以及数据库保护的

问题。

ＵＳＰＴＯ的一个关键职能是保持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在新兴技

术（包括ＡＩ）领域。为实现这一目标，ＵＳＰＴＯ一直与人工智能相关高新技术领域的

专家积极合作，以促进对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知识产权的理解和可靠性。为此，ＵＳＰ

ＴＯ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和１０月先后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的意见征求书，寻求

利益相关者反馈各种专利政策问题，例如人工智能对发明人和所有权、资格、公开

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水平的影响。

ＵＳＰＴＯ组成的专家小组审查反馈意见后，将意见归纳总结为以下主题。

　　１．一般主题

（１）许多意见都提到人工智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由于这一术语的定义范

围很广，不少评论建议谨慎对待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具体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

（２）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虽然没有提供人工智能的定义，但他们一致认为，目前

的技术水平仅限于“狭义”人工智能。狭义人工智能系统是指在定义明确的领域

（如图像识别、翻译等）执行单个任务的系统。大多数人认为广义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概念，即类似于或超越人类拥有的智力，只是一种可能在

遥远的将来出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３）基于大多数人认同广义人工智能尚未到来的观点，多数意见表明，如果没

４ 知识产权动态



有人工干预，当前的人工智能既不能发明也不能创作。意见认为，人类仍然是人工

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当前状态来评估知识产权

法律是否需要修改的重要考虑因素。

（４）在所有知识产权话题中，大多数意见反馈者普遍认为，现有的美国知识产

权法已正确校准以应对ＡＩ的发展。但是，对于所有新的知识产权类别是否都有利

于构建更强大的知识产权系统还未得出统一论断。

　　２．专利主题

（１）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认为，人工智能可被视为计算机实现发明创新的最佳子

集。因此，多数人认为 ＵＳＰＴＯ当前的指南，特别是有关专利主题资格和计算机实

现发明创新公开的内容有能力指导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一些意见反馈者强调，

按照美国法典第３５卷第１１２（ａ）条的要求，可能很难实现某些人工智能发明（即教

会公众制造和使用），并提出了该主题供ＵＳＰＴＯ进一步探索。

（２）大多数意见反馈者都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将影响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法院

评估“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法律假设标准，该标准对于确定是否应授予专利权

至关重要。

（３）尽管多数人未就人工智能对现有技术的影响（即专利申请提交时的已知知

识）达成共识，但许多问题已提交给ＵＳＰＴＯ进行进一步审议，包括人工智能可能会

导致现有技术的扩散、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以及在数量增加的情况下难以找到相

关的现有技术。

　　３．其他知识产权主题

（１）大多数意见反馈者指出，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在著作权、商标、商业秘密和数

据领域得到正确校准，且许多人认为，现有的商法原则可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后，

充分弥补知识产权法留下的任何空白（例如合同法）。

（２）特别是在商标方面，大多数意见反馈者都认为人工智能将提高商标申请审

查的效率，甚至在专利审查方面也普遍存在这种观点。

（３）许多意见表明，根据美国法典第１７卷第１０６（１）条，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

材料来“培训”人工智能可能会侵犯著作权所有者的复制权，并且存在非侵权合理

使用的争议。

（４）大多数意见反馈者表示，现有的合理使用规定不需要修改，因为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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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灵活的原则，能够适应人工智能背景下著作权作品的使用。

（５）关于商业秘密和数据问题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涉及偏见、透明度、隐

私等问题，还探讨了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否需要专门的知识产权数据权利系统。

邓文鼎　编译，许　轶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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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强企预算案

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向国会提交２０２１年预算案，总计６０６０亿韩

元。其中，潜力中小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支援（１３８亿韩元）；海外知识产权保护（２１８

亿韩元）；应对新冠疫情等知识产权相关研究开发（２８６亿韩元）；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９６亿韩元）；知识产权相关担保贷款支援（９３亿韩元）；标准专利申请与必要性

认证（３９亿韩元）；国民参与预算（４２亿韩元）。２０２１年预算案中知识产权申请、保

护等主要预算增长至３５１１亿韩元，与２０２０年相比增长了２３５亿韩元。重点方向如

下。

（１）由于专利和论文等技术文献、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是在线购物）的商标

申请数量激增，计划投入７６４亿韩元以提供高质量审查审判服务。

（２）借助知识产权强企创造计划，预计在２０２１年支持８２０家企业发展，帮助高

出口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３）为使由于恶意先占韩国品牌以及假冒商品流通导致的知识产权损害最小

化，将海外网络假冒商品流通应对国家名单由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扩

大，并计划在俄罗斯新建海外知识产权中心。同时，加强韩企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

的应对能力。

（４）为获得民事、刑事诉讼所需的早期证据，支持对商业秘密泄露受害企业的

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进行数字取证。

（５）为实现材料零件设备加工领域的技术独立，持续支援适合中小企业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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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知识产权战略。

（６）加强对中小企业风投融资的支持。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支持，

帮助中小企业开展专利抵押融资。

（７）新设３个国民参与预算项目。包括：支持高级离职员工进行知识产权创

业；支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制定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改善初

中高发明教育中心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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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律师解析英国脱欧后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要点

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英国ＰｉｎｓｅｎｔＭａｓｏｎ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ＦｌｏｒｉａｎＴｒａｕｂ发表文

章解析英国脱欧后并购交易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要点，建议参与并购的企业了解

并考虑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对相关知识产权出售和收购的潜在影响，并开展尽职

调查，以评估英国脱欧后对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和其他专有技术以及域名等数字

资产的影响。

　　１．商标

在过渡期内，欧盟商标（ＥＵＴＭ）继续在英国生效。当过渡期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

日结束后，英国将不再受欧盟商标法规的约束，ＥＵＴＭ将不再在英国受到保护。但

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在英国境内自动授予等效的“克隆”权利，从而为注册所有人提

供两个注册商标：一个覆盖欧盟的其余区域，另一个等效于英国。同样，将欧盟指

定为生效区域的国际注册，在英国将自动授予同等的“克隆”权利。

　　２．外观设计

欧盟外观设计将以与ＥＵＴＭ类似的方式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脱欧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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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是，从过渡期结束起，英国的注册式欧盟外观设计（ＲＣＤ）和非注册式欧盟

外观设计（ＵＣＤ）将不再受到保护。从过渡期结束起，ＲＣＤ和ＵＣＤ的持有人将自动

成为英国对等的外观设计权的持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脱欧之日仍待处理的ＥＵ

ＴＭ和ＲＣＤ申请将不会被自动克隆，申请人将有９个月的时间在英国提交申请。

一旦在英国被授予了“克隆”权利，则必须在英国积极使用它们，否则可能会丧失

权利。

　　３．专利

专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英国脱欧的影响。英国退出欧盟后，英国知识产权局

授予的国家专利和欧洲专利局授予并在英国获得授权的欧洲专利将继续在英国生

效。最重要的是，英国将继续作为《巴黎公约》的成员，这意味着在英国申请专利保

护的申请人仍然有可能随后在其他国家／地区要求该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４．网站域名

英国脱欧影响了英国组织以“．ｅｕ”为基础的域名的所有权，因英国退出欧盟成

为“第三国”，欧盟委员会已经确认，在过渡时期，“．ｅｕ”顶级域名的欧盟监管框架

将继续适用于英国。但是，在过渡期结束后，除非有新协议规定可继续使用，否则

与“．ｅｕ”域名有关的欧盟规则将不再适用于英国。

　　５．其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

买方应审查目标公司加入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知识

产权许可协议中“地域”的定义会产生影响，因为过渡期届满后，如果将“地域”一

词定义为欧盟，则可能不再包括英国。英国脱欧还可能影响特许权使用费，因为以

“净销售额”支付的款项可能要缴纳额外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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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

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

的新设计。”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

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

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

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

三、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四、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

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分

享创新收益。”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处理。”

六、删除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

将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提供专利基础数据，定期出版专利公报，促进专

利信息传播与利用。”

七、在第二十四条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

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八、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

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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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

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

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

先权。”

十、将第三十条修改为：“申请人要求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

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第一次提出申请之日起十六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

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要求外观设计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

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

先权。”

十一、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

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

期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年后授予发明专

利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就发明专利在授权过程中的不合

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但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

“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

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补偿期限

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

十三、将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修改为“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

十四、将第六章的章名修改为“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专利公共服务，促进专利实

施和运用。”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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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

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就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

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予以公告。开放许可声明被公告撤回的，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可的

效力。”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

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支付

许可使用费后，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可使用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

通许可，但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可。”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生纠纷的，由当

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调

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六条，将第二款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

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

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

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

证据；专利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被控侵权人也可以主动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

二十、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外，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违法所

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一、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九条，修改为：“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据已

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二）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五）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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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时，可以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所列措施。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两款规定的职权时，

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或者

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合并处理；对跨区域

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请求上级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二十三、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一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

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

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

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

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

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二十四、将第六十六条改为第七十二条，修改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

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

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措施。”

二十五、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三条，修改为：“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

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

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二十六、将第六十八条改为第七十四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三

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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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

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使用

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过程中，药品上市许

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产生

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

否落入他人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判决。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期

限内，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暂停批准相关药品上市的决定。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就申请注册的

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药品上市许可审批

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意后

实施。”

二十八、删除第七十二条。

二十九、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条，将其中的

“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２０１０／１８／ｃ＿１１２６６２４４７６．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

【摘要】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报告，系统

梳理了企业申请商标注册应考虑的事项，包括注册商标的重要性、商标应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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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商标用途、域名注册等。

在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中，品牌与企业灵魂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专利、外观设计

和著作权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商标却不是，除非在固定周期后不使用或不更新它

们。这一特点使商标成为知识产权与商业世界关系的核心。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欧

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商标申请策略报告，系统梳理了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时

应考虑的事项。

　　１．注册商标的重要性

消费者都了解品牌的力量，其采购决定显然会受到商标和品牌所代表的声誉

的影响。因此，专有使用名称、符号和口号是关键性的商业工具。中小企业需要意

识到，尽管法律没有规定，但专有使用权必须得到保护。因此，注册商标的第一个

原因是确保没有人可以在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商标来从事相同

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

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吸引投资者。在商业计划书中包括有关知识产权资产的信

息，如商标、专利或著作权，将增加获得融资的可能性。金融机构、投资方或银行倾

向于投资拥有有效保护和执行的注册商标的公司。

最后，注册商标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商标可以为所有者所用。品牌是有价值

的无形资产。业务发展得越好，品牌会越有价值。例如，通过对品牌进行财务评

估，可以作为担保获得银行贷款，甚至可以出售或许可品牌，以换取许可费。将企

业的名称或符号注册为商标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可以保护企业建立在质量和价

值上的声誉，让客户联想到品牌。注册商标可以赋予申请人使用商标的专有权，并

在商业世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商标应包括的内容

营销专家和平面设计师可以就商标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建议。商标应该吸引

眼球，一致性强，适应不同的媒体和市场，易于识别和拥有多种语言发音。除了这

些商业视角之外，还必须考虑同样重要的法律和管理需求。首先要确定的是申请

人自己想要的标记类型。最常见的标记类型是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２０１７年，取

消了“图形表示要求”。这意味着可以注册声音、全息图或多媒体标记作为商标。

其次，重要的是要确保标记不是描述性的。要使商标注册成功，不能只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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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销售产品的描述，不能仅仅是描述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文字或符号。这

样的描述每个人都可以用。例如，“ｉｃｅ”或“ｃｒｅａｍｙ”不能作为冰淇淋公司的商标。

苹果对水果店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商标，但它是电脑的一个很好的商标。

一旦有了一个明确、非描述性的标记，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区别性。客户需

要明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商标，所以它不能是普通的或不独特的。例如，像“最

好”或“快乐”这样的简单语句不能作为商标。

如果商标是描述性的或缺乏区别性，知识产权局可以拒绝申请者的申请，费用

也不会退还。

　　３．商标的用途

不能抽象地注册商标。商标必须始终与企业销售的特定产品或服务相关联，

并且必须在申请书中指定产品或服务类别。例如，如果申请人有一家销售服装的

公司，则需要在申请中指定。这就决定了商标的保护范围，并允许在不相似的产品

上注册相似商标。

使用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的在线申请表申请商标时，可以从已批准的商

品和服务列表中进行搜索和选择。可以使用“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ｕｉｌｄｅｒ”（一种在

申请前准备清单的工具），也可以使用ＴＭｃｌａｓｓ来创建清单，将其导出到申请，下载

它们以备将来使用，甚至可以翻译成所有欧盟成员国语言。

在为商标选择产品或服务清单时，请仔细考虑选择并找到平衡点。重要的是，

一旦提交申请，就无法添加任何新产品或服务类别。申请人需要考虑将来可能会

提供哪些产品和服务。如果企业现在销售服装，但将来可能还会销售香水，则应在

申请中涵盖“服装”和“香水”。同时，类别也需要保持合理。申请的成本可能会随

着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缩小规格范围，还可以减少与已有商标发

生冲突的风险。

　　４．判断商标是否可用

如果其他人已经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注册了商标，那么此商标就不能

再用了。

ＥＵＩＰＯ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商标数据库ＴＭｖｉｅｗ，允许在申请商标之前搜索类似

的商标。该数据库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约６０个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其中包括所有欧

盟成员国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局，可在线获取超过４０００万个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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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寻找可能有冲突的商标。搜索无需花费任何费用，而且找到的信息对申

请人至关重要。如果已经存在一个类似的商标，此项申请可能会遭到异议，申请人

可能会失去商标、时间和金钱。

　　５．域名注册

预计到２０４０年，９５％的销售额将通过网络实现。随着在线销售额的增长，现

在的企业显然需要在线业务。品牌将是影响潜在客户进入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平

台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网站对应的域名应该与商标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商标申请是公开的，域名有时会被恶意抢注。同时注册商标和

域名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为了降低域名抢注的风险，“．ｅｕ”域名的注册管理机构 ＥＵＲｉｄ和 ＥＵＩＰＯ最近

加强了合作。正因如此，来自ＥＵＩＰＯ的商标申请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检查是否有

一个等效的“．ｅｕ”域名可用，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注册它。欧盟商标的所有者和申

请人可以选择一旦有“．ｅｕ”域名与其欧盟商标（申请）相同，立刻收到提醒。欧盟

商标持有人收到此类警告后，可以更快地得到通知，并可能更早地采取适当行动。

　　６．准确定位市场

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国际品牌战略，以帮助企业拓

展国际市场。商标权具有属地性，这意味着它们是以地域为基础授予的。在本国

拥有的商标保护，并不能使品牌在其他国家受到保护。申请人应在当前以及未来

的销售地保护其商标。

通过欧盟商标（在所有２７个欧盟成员国有效）或通过国际商标注册它（可以在

多达１２２个国家／地区提供保护）来扩展保护范围。

当商标国际化时，应该考虑得更全面并兼顾现实。欧盟或国际保护不是免费

的，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评估未来市场、企业资源以及竞争对手的战略地

位等。

　　７．申请方法

在线提交欧盟商标申请是最好的方法。申请人也可以通过邮寄或使用特殊快

递服务，但电子申报更安全、快捷。申请欧盟商标时，建议使用 ５步快速申请表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申请人可以被引导一步一步地完成程序，这样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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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因犯错误而减慢注册过程。在开始之前，申请人需确保已经准备好了正确

格式的商标标志，并且清楚地列出了产品或服务清单。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将在

用户区（ＵｓｅｒＡｒｅａ）开设一个账户，这是一个可以与 ＥＵＩＰＯ进行自由沟通的渠道。

如果检测到错误或必须告诉申请人相关申请的某些信息，将向用户发送正式通信，

说明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

　　８．申请遭到异议

在商标申请被ＥＵＩＰＯ审核和批准后，将会公布以征求异议。这使得商标权持
有人能够保护其早期商标免受新的欧盟商标冲突申请的侵害。

如果其他人已经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注册了相同或相似的商标，申请

人的商标有可能在发布后的３个月内遭到异议，申请人必须对异议通知逐一答复。

申请人可以尝试与对手达成协议，但如果不成功，ＥＵＩＰＯ将做出裁决。

如果裁决对对手有利，对于那些与对手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和服务而言，商

标将不会被注册，申请费也无法退还。

如果裁决对申请人有利，商标将可以继续注册。一旦注册，申请人有权反对在

欧盟任何地方申请其他相同或类似商标的注册。ＥＵＩＰＯ将通知可能发生冲突的新

欧盟商标的申请。异议审判程序经常需要专家的建议。

　　９．寻求专家建议

ＥＵＩＰＯ为欧盟公民提供服务和工具，帮助他们成功注册商标，但不能在发生冲
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建议。如果申请人需要专业的建议，可能需要联系知识产

权方面的律师专家。

ＥＵＩＰＯ最近推出了一项服务，方便来自欧洲各地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专家

提供免费、个性化的咨询服务。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所有在欧盟

注册的中小企业均可就任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申请免费的

一对一法律咨询，例如：

（１）了解哪些知识产权（商标、专利、设计等）对申请人自身来说是最好的；

（２）准备商标、专利或外观设计申请；

（３）如何用知识产权获取收益；

（４）解决争端，处理异议等问题。

　　１０．商标注册后的注意事项

商标所有人有责任反对他人试图注册相同或类似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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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ＩＰＯ不是执法机构，所以无法提供有关强制执行商标的法律意见，但为欧盟

商标申请和注册提供了一个名为ＴＭｖｉｅｗ的免费搜索工具，商标所有人可以在其中

配置自动监视警报，并在欧盟及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局收到潜在冲突商标申请时

收到通知。商标所有人还可通过监控市场、检查媒体、商业出版物和互联网，确保

没有人在市场上使用其商标或其他令人困惑的相似商标。

查看ＥＵＩＰＯ知识产权执法门户网站，该网站旨在帮助执法机构识别假冒商品，

并考虑在需要时向相应国的海关当局申请侵权保护。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３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原文标题：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Ｗｈｅｎ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ｆｏｒａ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技术观察

阿比多尔药物专利分析

【摘要】阿比多尔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研究证明，阿比多尔在体内、体外均具有

明显的抗流感病毒作用。本文从专利信息角度对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进行申

请趋势、专利权人及技术方向等多维分析，梳理出阿比多尔药物相关的国内外专

利布局概况以及我国专利权人面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作

提供信息支撑。

阿比多尔（阿比朵尔，Ａｒｂｉｄｏｌ）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由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

研制开发，于１９９３年在俄罗斯首次上市。主要用于治疗 Ａ类、Ｂ类流感病毒引起

的流行性感冒。阿比多尔的药理作用是通过激活２，５寡聚腺苷酸合成酶，特异性

抑制病毒囊膜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从而阻断病毒的复制。研究证明，阿比多尔在

体内、体外均具有明显的抗流感病毒作用。此外阿比多尔还具有抗氧化、免疫刺激

和诱导作用，对培养细胞、动物和人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阿比多尔能够诱导产生

干扰素，对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有显著的活化作用，具有非特异性防御能力。本文

从专利信息角度对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进行申请趋势、专利权人及技术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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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分析，梳理出阿比多尔药物相关的国内外专利布局概况以及我国专利权人面

临的竞争格局，以期为我国药物研发攻关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１．阿比多尔应用

阿比多尔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已有１０余年的临床应用经验，被俄罗斯国

家药典委员会推荐给成年人和儿童作为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的治疗药和

预防药。２００４年，俄罗斯对服役军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预防性应用阿比多尔可

以减少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还可降低病毒和细菌混合性肺炎的发生率［１］。近些

年有较多研究证明其对 ＳＡＲＳＣｏＶ及 ＭＥＲＳＣｏＶ冠状病毒均有一定的抑制活

性［２，３］作用。根据阿比多尔对ＳＡＲＳ和ＭＥＲＳ的病毒病原体活性有抑制作用，而它

们也同属于β属冠状病毒，且与２０１９新型冠状病毒在结构上非常相似，推测阿比

多尔可以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最新发布的《武汉协和医院处置 ２０１９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策略及说明》中加入了琦效（盐酸阿比多尔片）的用药推荐。

［１］张菊，方峰．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的研究进展［Ｊ］．中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１１，６（０４）：３０８３１２．

［２］王霞，葛斌，高王非．广谱抗病毒药盐酸阿比朵尔的研究进展［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０，２１（４５）：４３００４３０２．

［３］关文达，杜秋伶，江海明，等．阿比多尔与连花清瘟胶囊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体内外抑制作用比较

［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８，３９（２３）：３４５４３４５８．

　　２．申请趋势

本文综合使用Ｃｏｒｔｅｌｌｉｓ、Ｐｕｂｃｈｅｍ和Ｉｎｃｏｐａｔ等多个数据库，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

日，通过药物检索和专利检索相结合的检索策略，经过判读获得与阿比多尔药物密

切相关专利８５件。

从图１展示的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的申请概况分析可知，１９８６年的俄罗斯

专利ＲＵ２００８００４Ｃ１为阿比多尔的基础专利，由前苏联药物化学中心与全苏科研化

学制药研究所、列宁格勒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卫生研究所（现名圣彼得堡流行病与微

生物研究所）共同申请，该专利披露了阿比多尔最初的研发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

流感病毒Ｂ，一年后，他们发现该药物具有干扰素诱导和免疫调节（ｉｍｍｕｎ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

ｉｎｇ）活性，申请了专利ＲＵ２０３３１５７Ｃ１。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这段时间为阿比多尔专利空白

期。阿比多尔上市后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引领了研发热潮。２００３年，受ＳＡＲＳ疫情的影

响，我国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吴太感康药业有限公

司开始布局阿比多尔抗ＳＡＲＳ病毒用途、制剂和组合物方面的专利。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阿比多尔药物专利申请平稳，年申请量维持在５件左右。随着阿比多尔核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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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的到期，全球药物研发机构开始布局阿比多尔外围专利，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进入了专利

申请高峰期。２０１４年我国爆发了全国性的流感病毒，中国机构开始增加专利申请

量。受专利公开滞后影响，近３年的专利申请量仅供参考。

　　３．主要申请人

阿比多尔相关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有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乌克兰、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和欧洲专利局等，专利申请机构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乌克兰。石

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庄）有限公司、埃科比奥法姆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物研究所、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大学、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阿比多尔药物相关专利的主要研发机构，见表１。
表１　阿比多尔全球主要专利申请人

申请人 专利件数 申请人 专利件数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石家
庄）有限公司

４ 埃科比奥法姆有限公司 ３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３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
武汉大学 ３ 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３
石家庄中硕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圣彼得堡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 ２
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２ 武汉中有药业有限公司 ２

山东金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制药厂

２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２ 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２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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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多尔的国外专利申请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机构和个人，布局技术

集中在阿比多尔的用途方向，见图２。

图２　阿比多尔国外专利布局

　　４．中国专利分析

阿比多尔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用途和组合物专利布局，另

外，还涉及制备、剂型、晶型、盐、中间体、类似物等相关专利布局，见图３。

图３　阿比多尔中国专利布局方向

如表２所示，在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方面，我国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

（石家庄）有限公司布局了阿比多尔在预防和治疗 ＳＡＲＳ病毒药物中的用途，该专

利于２０１９年未缴失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机构联合申请了盐酸阿比多

尔在制备预防和治疗抗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药物中的应用，武汉大学

申请了治疗肺炎用途专利，这两件专利撤回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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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阿比多尔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的中国专利

标题 公开号 申请日 申请人 法律状态

盐酸阿比多尔在制备预
防和治疗抗中东呼吸系
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的药
物中的应用

ＣＮ１０６０７４５０６Ａ ２０１６／６／１３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撤回失效

阿比朵尔在制备预防和
治疗 ＳＡＲＳ病毒药物中
的用途

ＣＮ１００３４４２８４Ｃ ２００３／６／５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
（石家庄）有限公司

未缴失效

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病毒
感染药物的用途

ＣＮ１９９４２９９Ａ ２００６／１２／１８ 武汉大学 撤回失效

在制备方向，仅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利有效，威海贯标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专利处于审中状态，其他专

利均无效，见表３。

表３　阿比多尔中国制备专利

标题 公开号 申请日 申请人 法律状态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精
制方法

ＣＮ１０７７９３３４６Ａ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威海贯标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审中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制
备方法

ＣＮ１０６０８３６９１Ａ ２０１６／８／２２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有效

阿比朵尔片剂 ＣＮ１０５０３０７１０Ａ ２０１５／９／８ 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审中

一种盐酸阿比朵尔的制
备方法

ＣＮ１０２３５１７７８Ａ ２０１１／８／１７ 湖北华龙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失效

一种甲磺酸阿比朵尔的
合成方法

ＣＮ１０２２６０２０５Ａ ２０１１／９／１ 湖北丽益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失效

盐酸阿比朵尔片的制备
方法及其质量控制方法

ＣＮ１０２０９１０４８Ａ ２００９／１２／９ 汪昌瑞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颗粒制剂
及其流化床包衣制备
方法

ＣＮ１０１２４９０７６Ａ ２００８／４／３ 徐向兵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颗粒及其
制备方法

ＣＮ１０１０６６２４８Ａ ２００７／５／２８ 江苏涟水制药有限公司 失效

阿比朵尔包合物 ＣＮ１００３４４２８３Ｃ ２００３／４／８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技术
（石家庄）有限公司

失效

一种阿比多尔制剂及其
制备方法

ＣＮ１７４２７２０Ａ ２００５／９／２０ 江苏吴中苏药医药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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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中国市场分析

我国有６家企业可生产多种制剂的阿比多尔药品，包括片剂、颗粒、胶囊、分散

片等，见表４。其中，具有“原料制剂一体化”优势的江苏吴中医药公司市场占比最

高。目前，石药集团和江苏吴中医药已经捐赠该药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工作。

表４　国产阿比多尔药物

序号 药品名称 生产厂家 批准文号

１ 盐酸阿比多尔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０３３７３

２ 盐酸阿比多尔片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
州制药厂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７２３

３ 盐酸阿比多尔 石家庄中硕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１８６３

４ 盐酸阿比多尔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
州制药厂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０１８

５ 盐酸阿比多尔颗粒 江苏涟水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５００

６ 盐酸阿比多尔胶囊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０２３

７ 盐酸阿比多尔分散片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９９３

　　６．小结

阿比多尔由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其核心专利已经过期。药物

上市后，全球研发机构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外围专利布局，专利申请量随着 ＳＡＲＳ、流感

等疫情的爆发有升高趋势，在疫情过后相对平稳。

从专利布局的集中度看，阿比多尔相关专利的申请机构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

和乌克兰。开发新用途专利和相应的组合物是近年的布局重点，单个机构的专利

申请量不大，集中度处于中等水平。

从国内机构的专利布局看，国内申请人数量和申请量占比都较高，主要布局重

点在于用途拓展和新型组合物，治疗冠状病毒及肺炎用途方面也布局了少量专利，

但均已失效。

综合分析，我国企业生产阿比多尔并不存在专利壁垒，但在药物新用途方面的

布局相对比较薄弱，具有潜在风险，应加强对于药物用途的专利布局。

赵　萍、郑丽丽、赵亚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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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２０２０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骨干培训班

在昆明举办

为进一步加强院所两级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与运营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

高价值专利培育，受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委托，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

项目组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３至２５日在昆明举办２０２０年度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骨干

培训班。本次培训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员主要是院属单位科技处、

开发处、转移转化办等相关处室人员。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四川大学等单位的８位专家，从国际发展、

管理应用、政策法规、检索布局等角度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导向、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激励和保障高水平创新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知识产权法框架与关键概念解读、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技术标准

与知识产权管理、专利的定义挖掘与布局、知识产权合同与起草谈判、知识产权信

息检索与分析、知识产权投融资与典型案例分析。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研讨相结合的方式，除了主题培训报告，在

交流研讨环节，学员们还围绕单位发展情况进行经验分享，对提升学员们知识产权

管理和运用能力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专项项目组依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创新发展所管理。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１４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中科院６家院属机构获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ＴＩＳＣ）及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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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交流研讨活动在济南举行。３４家机构正式获批成为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第三批在华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牌并签署ＴＩＳＣ服务协议。其中，中国科学院６家院属机构入选：中国科学院上海

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

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ＷＩＰＯ中国办事处代表刘华、教育部一级巡视员高润生，国家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何志敏和公共服务司、国际合作司、专利局相关领导，全国共计１０２家ＴＩＳＣ入

选机构和６０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代表等约２７０人参加了会议。

ＴＩＳＣ是 ＷＩＰＯ发展议程框架下的项目。在华 ＴＩＳＣ由 ＷＩＰＯ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共同推广，旨在帮助中国知识产权和创新用户提升技术信息检索能力，增强技术

创新能力。２０１９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ＷＩＰＯ正式签订《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在华建设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的谅解备忘录》，计划到２０２１

年底，分批次在华建设１００家左右 ＴＩＳＣ机构，形成覆盖全国、分布合理的 ＴＩＳＣ网

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创新支撑。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２０１６／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０９／ｔ２０２００９２９＿５７０９７８６．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ｂ．ｃａｓ．ｃｎ／ｘｗ／ｇｚｄｔ／２０２００９／ｔ２０２００９２７＿５７０７０１１．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ｇｇｆｗ．ｃｎｉｐａ．ｇｏｖ．ｃｎ：８０１０／ＰａｔｅｎｔＣＭＳ＿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ｆｏ／１６１５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上海硅酸盐所获第二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十七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第二届

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颁奖仪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荣获第二届上海知

识产权创新奖（运用），上海硅酸盐所所长宋力昕代表研究所参会并领奖。上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通过视频致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任总干事邓鸿森通过视频

对获奖单位表示祝贺，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和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出席开幕

式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近年来，上海硅酸盐所围绕先进制造、能源、信息、环境与健康、军民融合等重

点领域，聚焦“三重大”产出，进行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工作，开展了知识产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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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局、专利导航、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等工作，强化了高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实施与转化。

此次国际论坛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承办，主题为“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

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１５６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电工所举办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及专员考试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ＧＢ／Ｔ３３２５０

２０１６）对科研项目知识产权过程管理有关要求，加强研究所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电工所举办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及专员资格考试，全所职工和学生

共１３０余人参加。

会议邀请北京瀚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郭文浩作《专利申请与文件撰写》专题

报告。报告从专利申请基础知识、专利挖掘、技术交底材料的撰写、申请文件的撰

写和专利质量识别等五个方面，结合近年来电工所专利申请情况，重点对专利申请

过程中新颖性与创造性、技术交底书撰写的完整性与规范性、专利质量的核心影响

因素等内容进行了讲解。

会议还邀请了北京超凡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裴素英作《专利检索和应

用》专题报告。报告介绍了专利检索的概念，演示了专利检索的基本要素和步骤，

讲解了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专利检索方法并进行了专利检索示例。

培训结束后，２９名职工参加了知识产权专员资格考试。

本次培训和考试得到电工所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切实提升了科研人员在专利

申请方面的综合能力，壮大了所内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并收到良好效果。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１５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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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地所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内审员培训班

为贯彻落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推动知识产权贯标和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至１６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举办《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培训班。培训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新疆生地所协办，研究所６０余名知识产

权管理人员和知识产权专员参加。

新疆生地所所长张元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在“十四五”即将开局的新形势下，

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将迎来新局面，希望以此次贯标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的全过程管理，推动研究所的创新发展。

培训邀请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波、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曦、天津工业

生物技术研究所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王津晶等，培训围绕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科研

机构贯标工作部署介绍、《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解读、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

立与文件编写、内审管评和认证实务、内审实操练习、研究所贯标过程经验介绍等

内容展开。

在内审实操过程中，学员们分成三组对研究所职能部门和科研团队进行内审，

通过热烈讨论和专家点评，学员们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及内审流程加深了理解，对

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培训最后，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了内审员资格考试，通过考试

的学员将获得“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证书”，并将在研究所知识产权

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１１５４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调研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副司长吕海波、四川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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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副主任王明冬等一行９人访问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

心，实地调研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工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技术与创新支持

中心（ＴＩＳＣ）建设情况，双方举行交流座谈会。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纪委书记房俊民

研究员，以及科技处、战略情报部、网络与信息系统部、信息服务部、区域发展咨询

部、学科咨询服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人员参加座谈会。

房俊民主持会议。

房俊民首先陪同吕海波一行参观了成都中心多媒体电子阅读大厅，观看了成

都中心创新发展视频短片，介绍了成都中心近年取得的科技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

服务成果。座谈会上，战略情报部副主任、知识产权研究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张娴研

究员具体汇报了成都中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内容、主要成效与服务产品，以及

成都中心ＴＩＳＣ工作建设进展、运行计划及相关建议。吕海波等详细询问了中科院

知识产权网建设与运行、知识产权情报分析研究产品利用等情况，对成都中心在知

识产权信息化建设、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领域的长期专业性研究和服务予以充分肯

定。双方还围绕知识产权大数据建设、情报研究产品共享、智库运行模式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２０１６／ｇｚｄ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１０／ｔ２０２０１０２３＿５７２１１３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术语数据库新增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术语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ＷＩＰＯＰｅａｒｌ术语数据库添加了以十种语言提供的约１５００

个与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有关的新术语，还提供一套基准术语及其多种语言的同义

词，为以冠状病毒新疗法和诊断方法为目标的创新者提供帮助。这些概念主要取

自生物学、医学（特别是流行病学和诊断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每个术语都以阿拉伯

文、德文、俄文、法文、韩文、葡萄牙文、日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提供，旨在帮助

２０１９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关键术语在不同语言之间保持一致性和清晰度。２０１９

冠状病毒病术语集还与 ＰＡＴＥＮＴＳＣＯＰＥ相关联，从词汇表或 ＷＩＰＯＰｅａｒ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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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搜索或概念图搜索）中启动一键式搜索，可以方便地搜索到包含以上十种语

言中任一语言所提供的这些术语的任何专利。

赵颖会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２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ＷＩＰＯ推出全球知识产权司法判决免费数据库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推出了 ＷＩＰＯＬｅｘ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数

据库，可免费查阅世界各地与知识产权法有关的主要司法判决，为全球化世界中的

知识产权争议裁决提供重要支持。ＷＩＰＯＬｅｘ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收录了所有已编目的判决

书的可检索书目详情，涵盖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４００多份文件，以中文、阿拉伯文、俄

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文提供。其中包括客体、发布机构、程序类型、相关立法、关

键词和摘要，以及判决书原文的全文。由于 ＷＩＰＯＬｅｘ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集成到了 ＷＩＰＯ

Ｌｅｘ，因此还可以针对判决中引用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与ＷＩＰＯＬｅｘ中所载的国

家法律和国际条约进行交叉引用。

赵颖会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２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中小企业联盟实施中小企业

联合支持计划

２０２０年９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Ｍ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制定和实施联合计划以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该合作协议包括一系列培训计划，例如网络研讨会和多种培训模块，以

及共同设计的中小型企业指南，以激发企业知识产权创新意识。

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是欧洲最大的中小型ＩＣＴ企业网络，代表约２００００个数

字中小企业。联合协议作为欧盟知识产权局２０２５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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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其业务中得到支持。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ｉｐｏｔｅａｍ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ｍ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原文标题：ＥＵＩＰＯＴｅａｍｓｕｐ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Ｍ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与欧洲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会
合作支持中小企业

２０２０年９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与欧洲中小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

会（ＥＦＡＡ）签署了一项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合作协议。ＥＵＩＰＯ在 ＥＦＡＡ的帮

助下接触中小企业，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两个组织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互

补作用。长期以来，知识产权被认为是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为持有人在全球市场

上提供了竞争优势。当企业主经营业务需要建议时，通常会求助于信任的会计师，

因此该合作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正确阶段指导中小企业用户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该合作协议涵盖各种活动，例如在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中促进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利益，举办活动和专门的联合网络研讨会，以强调知识产权在中小企业业务中

的重要性。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ｉｐｏｔｅａｍ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ｍ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原文标题：ＥＵＩＰＯＴｅａｍｓｕｐ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Ｍ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ＣＯＶＩＤ１９临时专利申请延期收费试点计划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了一项针对用于对抗 ＣＯＶ

ＩＤ１９疫情发明的临时专利申请延期收费试点计划，该计划将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开始，为期１２个月。根据试点计划，申请人可以推迟支付临时专利申请的申请费，

直到提交相应的非临时申请。为了促进传播和合作，申请人必须同意在 ＵＳＰＴ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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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公开临时申请中披露的技术主题。通过公开披露，申请人可以在保护专利权

的同时，为公众对抗ＣＯＶＩＤ１９做出贡献。若要获得该计划的资格，临时申请中披

露的主题必须与对抗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产品或过程相关，并且必须获得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ＦＤＡ）的使用批准。

邓文鼎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ｎｅｗｓｕｐｄａｔｅｓ／ｕｓｐｔｏ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ｃｏｖ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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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资助小企业创新和研发商业化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美国小企业管理局（ＳＢＡ）基于联邦和州技术（ＦＡＳＴ）合作

计划资助２４个项目，单个项目资金高达１２．５万美元，为以研发为重点的小型企业

提供专门培训、指导和技术援助。ＦＡＳＴ计划的资助为期一年，以帮助受资助人建

立创新生态系统。目前仅允许每个州和地区提出一个申请，候选人需要得到该地

区州长的认可。申请由小型企业创新研究（ＳＢＩＲ）和小型企业技术转让（ＳＴＴＲ）的

评审小组进行评估。根据每个州ＳＢＩＲ第一阶段的资助数量，匹配不同级别的配套

资金。今年的资助范围包括州和地方经济发展实体、小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妇女

商业中心、采购技术援助中心、孵化器、加速器等，为开发高风险技术的小型企业提

供支持。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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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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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修正案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４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系列提案，主要

包括商标法、外观设计法、防止不正当竞争与保护商业秘密法、专利法等修改。

同步实行法定赔偿制度与损害赔偿额限制制度，借以合理化商标权侵犯的损

失赔偿额。国会通过了由创意窃取引发的损失赔偿金额最多可达认证金额的三倍

制度，以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纠正进行公开等修正案。创意窃取行为引发

的中小企业损失也被纳入侵害经营秘密损失赔偿制度中。与此同时，将不履行不

正当竞争行为纠正建议的行为进行公开，提高行政调查以及市场纠正的实效性。

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调查期间，当事人向产业财产权纠纷调解委员会提

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可暂停行政调查，纠纷调解达成后终止行政调查，实现早期纠

纷解决。国会还通过了对《专利法》的部分修正，在受害者未提交诉讼的情况下也

可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处罚。此前只有在权利所有人提起诉讼时才可以进行

侵犯知识产权搜查，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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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２０年专利审查质量评价报告》

为提高专利审查工作的质量、倾听用户的评价与反馈，自２０１２年起，日本专利

局开始针对审查工作质量进行用户评价调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日本专利局发布

本年度的专利审查质量评价调查报告。该调查于今年首次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

用户回答率接近九成。

调查结果显示，９７．３％的用户认为日本国内专利审查总体质量达到了一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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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９７．２％的用户认为ＰＣＴ国际审查总体质量达到了一般及以上。日本专利局

分析调查结果后发现，“审查判断的均一性”和“日本专利法第２９条第２项有关创

造性的运用”等问题还有待改善。此外，从用户对中日美欧韩五局的评价来看，日

本专利局在现有技术调查方面还有待提高。中国知识产权局在拒绝通知理由的易

懂性、现有技术调查、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方面获得的支持较多，在面试时与审

查员的交流方面获得的支持较少。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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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

美国密歇根大学成立慈善风险基金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９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旗下的加速蓝色基金（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Ｂｌｕｅ

Ｆｕｎｄ）最近宣布获得亚马逊投资２０万美元，旨在帮助开发前景光明的技术并将其

商业化。密歇根大学加速蓝色基金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获得密歇根大学董事会的批

准，计划对网络安全、法律技术、移动性、人工智能、移动性和体育、气候技术等领域

的初创企业进行２５万至２５万美元的初始投资。加速蓝色基金的目标是支持企

业领导者，加快密歇根大学初创企业的商业成功，并缩小获得额外风险投资的差

距。对融资数据的分析显示，美国中西部的初创企业获得首笔５０万美元投资所需

的时间，要比美国东部和西部的类似公司长近两年。加速蓝色基金将帮助初创公

司克服这一早期投资缺口，使它们扩大规模得以成长，并为该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做

出贡献。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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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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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他大学设立一站式商业化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７日，美国犹他大学成立了创新、风险投资、外展和技术中心

（ＰＩＶＯＴ），在一个集成式中心内整合多个接触点，将技术转让与企业和其他相关职

能结合在一起，旨在推动犹他州的创新和经济发展。

ＰＩＶＯＴ中心以大学技术与商业化中心（ＴＶＣ）的工作为基础，支持犹他大学的

员工通过技术许可和创业将技术推向市场。ＰＩＶＯＴ将征求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意

见，提供集成战略，优化技术转移流程，不仅使大学受益，而且使整个地区受益。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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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提高创业激励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更新了发

明人创业奖励计划，并改变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商业收入分配方式，旨在促进发

明创新的商业化。此前，员工获得其发明所产生的所有净许可收入（扣除费用和成

本后）的最高上限是５００００英镑，高于这个值则是净收入的８０％。该条件现在适用

于发明，而非人员，这意味着拥有多项技术且每项技术的净许可收入低于５００００英

镑的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组）将始终获得１００％的收入。

当许可收入达到数百万英镑时，分配方式更为清晰。根据更新后的计划，每项

发明创造的净收入超过１００万英镑时，发明人则将获得６０％的净许可收入。启动

“创始人选择试点计划”（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ｈｏｉｃｅｐｉｌｏｔｓｃｈｅｍｅ），提高初创企业创始人股权

份额自由选择度。其他政策变化将通过帝国理工学院创新有限公司（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ｔｄ，ＩＣＩＬ）的专利和许可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知识产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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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许　轶　检索，安晓慧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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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巴西律师解析巴西商标共同所有权变化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巴西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ＤａｎｉｅｌＬａｗ的律师ＩｓａｂｅｌｌａＣａｒｄｏ

ｚｏ等人发表文章解析巴西加入《马德里议定书》后该国商标共有权的主要变化。根

据巴西专利商标局（ＢＰＴＯ）第２４５／２０１９号决议，新申请以及在决议生效前已申请

或授权的商标都有可能拥有共同所有权。具体变化如下：（１）转让：对于新商标，在

申请时可以共有；对于已经以单一所有人申请的商标，只有通过转让才能共有；此

外，还可以选择部分转让。（２）停用和驳回：关于不使用请求，即使只有一个共同所

有权人提供使用证据，也将对所有共同所有权人有效；如果由于正当理由而没有使

用商标，所有共有人都必须说明理由；如果商标是以共有人的名义提交的，这将不

会阻止ＢＰＴＯ审查员以其中一位共同所有人在先提出的相同申请驳回它。

赵颖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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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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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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